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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致：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创环保”）的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

〔2024〕第 276号）（以下称“问询函”）中的相关事项出具《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核

查意见》（下称“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司法部联

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进行核查，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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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依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

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一切足以影响本专项核查意见的事实和文

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公司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真实、

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专项核查

意见。对于本专项核查意见所依据的从有关政府部门、行业管理协会等公共机构

取得的文书材料，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则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或进行了必

要的查验。但本所律师并不对与公司相关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公司的文件所引述。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回复《问询函》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所律师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依

法对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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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问询函》问题 4.报告期末，你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153.5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6%，其中质押股数

5,890 万元，占其持股数量的 95.72%，冻结股数为 2,228.58 万股，占其持股数量

的 36.22%，标记股数为 750 万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12.19%。请你公司： 

（1）补充说明控股股东质押融资金额及具体用途，逐笔说明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股份的最新质押情况、质押警戒线、平仓线，是否存在平仓风险或其他债务

风险，应对质押风险的具体安排及拟补充质押物的具体情况。 

（2）补充说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及标记的具体情况，包括冻结标记方、

债务金额、冻结标记时间、截至目前的协商进展、是否存在拍卖风险等。 

（3）补充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光辉、宋安芳目前债务情况，结合

其所控制资产及变现情况、负债到期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偿债风险或债务逾期

情形。 

（4）结合前述回复说明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风险。 

（5）结合报告期内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核查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违规担保情形。 

请律师就前述第（1）至（4）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就第（5）

项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说明控股股东质押融资金额及具体用途，逐笔说明控股股东所持公

司股份的最新质押情况、质押警戒线、平仓线，是否存在平仓风险或其他债务风

险，应对质押风险的具体安排及拟补充质押物的具体情况 

（一）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最新质押情况、质押警戒线、平仓线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控股股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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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出具之日，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创凌兴”）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为 50,535,8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1%，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量为

44,75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88.5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61%，质押融资

金额合计 13,900 万元，均未设置质押警戒线、平仓线。 

中创凌兴的股份质押明细具体如下： 

（二）控股股东上述质押融资的金额及具体用途，是否存在平仓风险或其他

债务风险 

（1）控股股东对深圳翰潮资本有限公司的质押融资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审阅，上表第 1、2 项股票质押融资的背

景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创凌兴与深圳翰潮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潮资本”）

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5 日、2022 年 5 月 16 日签订了编号为“2022-JK-01”和“2022-

JK-02”的《借款合同》以及为担保前述两份《借款合同》主债务所对应的编号

分别为“2022-ZY-01”和“2022-ZY-02”的《股票质押合同》。上述两份《借款合

同》所载借款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9,000 万元和 4,500 万元；借款用途均约定为“借

款用途仅限于公司生产经营，非经乙方同意，借款人不得单方改变借款用途”；

借款期限均约定为“3 个月，自乙方所出借款项到达甲方账户之日起算”；借款利

率约定为“年化 14%”。前述两份《借款合同》及两份《股票质押合同》均未约

定质押警戒线、平仓线。 

根据控股股东的说明，控股股东陆续对翰潮资本进行了还款，截至本核查意

序号 
质押数量 

（股） 

融资金额

（万元） 

融资资

金具体

用途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

始日 
质权人 

1 20,400,000 5,700 
生产经

营需要 

40.37% 5.29% 
2022-

05-06 

深圳翰潮资本

有限公司 

2 11,850,000 4,500 23.45% 3.07% 
2022-

05-18 

深圳翰潮资本

有限公司 

3 5,000,000 1,500 
为第三

方担保 

9.89% 1.30% 
2023-

05-26 

邢台市壹滴装

饰有限公司 

4 7,500,000 2,200 14.84% 1.95% 
2023-

06-30 

邢台市壹滴装

饰有限公司 

合计 44,750,000 13,900  88.55% 11.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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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对翰潮资本在前述两份《借款合同》项下的应还款金额分

别为人民币 5,700 万元和 4,500 万元。 

（2）控股股东对北京富迎凯科技有限公司的融资担保 

根据控股股东的说明，上表第 3、4 项股票质押融资的背景系：北京富迎凯

科技有限公司与邢台市壹滴装饰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2023 年 6

月 29 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分别约定邢台市壹滴装饰有限公司向北京富迎凯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1,500 万元和 2,2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个月，借款利率为

年化 10%。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为担保北京富迎凯科技有限公司履行前述《借款合同》

项下的还款义务，控股股东与邢台市壹滴装饰有限公司签署了对应编号为“2023-

ZY-01”和“2023-ZY-02”的《股票质押合同》，分别约定控股股东以所持的公司

500 万股、750 万股向邢台市壹滴装饰有限公司提供质押。 

前述两份《借款合同》及两份《股票质押合同》均未约定质押警戒线、平仓

线。 

根据控股股东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北京富迎凯科技有限公司

尚未履行对邢台市壹滴装饰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 

（3）是否存在平仓风险或其他债务风险 

根据控股股东的说明，控股股东与上述质权人均未约定质押警戒线及平仓线，

不存在平仓风险；但由于控股股东及北京富迎凯科技有限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到期

偿还全部借款，质权人可根据《借款合同》及《股票质押合同》行使行质权，向

人民法院申请对质押股份进行强制执行，因此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存在被质

权人申请司法拍卖、变卖、折价变现等债务风险。 

（三）控股股东应对质押风险的具体安排及拟补充质押物的具体情况 

根据控股股东的说明，针对上述质押风险，目前控股股东正与质权人沟通解

决措施，协商还款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合同约定予以展期或降低股份质押数量

等；同时控股股东计划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多样化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偿还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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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等方式积极主动降低股票质押率；控股股东目前暂无补充质押物的计划。 

截止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控股股东与质权人尚未达成明确还款计划，

控股股东所持的公司股票仍存在上述质押风险。 

 

二、补充说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及标记的具体情况，包括冻结标记方、债

务金额、冻结标记时间、截至目前的协商进展、是否存在拍卖风险等。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及标记的具体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责任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出具

的中创环保《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业务单号：179000246774，权益登

记日：2024 年 6 月 18 日）显示，控股股东中创凌兴所持股份被冻结及标记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冻结/标记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标记

起始日 

冻结/标记

到期日 

债务金额

（万元） 

冻结申

请人 
冻结类型 

1 5,500,000 10.88% 1.43% 2022.11.07 2025.11.06 

21,945.5 

北京市

朝阳区

人民法

院 

司法再冻结 

2 45,848 0.09% 0.01% 2023.12.28 2026.12.27 司法冻结 

3 1,954,152 3.87% 0.51% 2023.12.28 2026.12.27 司法冻结 

合计 7,500,000 14.84% 1.95% - - 21,945.5 - - 

根据控股股东提供的资料及说明，中创凌兴上述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

主要系到期未偿还借款，被债权人翰潮资本起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称

“朝阳法院”）并申请财产保全所致，主要情况如下： 

（1）翰潮资本向朝阳法院起诉控股股东、王光辉民间借贷纠纷并申请财产

保全，朝阳法院审查后作出（2022）京 0105 民初 7545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

封、扣押、冻结控股股东、王光辉名下价值 47,005,000 元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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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8 日，翰潮资本向朝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案号：（2024）

京 0105 执 17185 号。 

（2）翰潮资本向朝阳法院起诉控股股东、王光辉民间借贷纠纷并申请财产

保全，朝阳法院审查后作出（2022）京 0105 民初 7545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

封、扣押、冻结控股股东、王光辉名下价值 94,400,000 元的财产。 

2024 年 4 月 28 日，翰潮资本向朝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案号：（2024）

京 0105 执 17188 号。 

（二）截至目前的协商进展、是否存在拍卖风险等 

根据控股股东的说明，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控股股东正与债权人

翰潮资本协商执行和解事宜，但尚未达成一致，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仍存在被

司法拍卖的风险。  

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企查查 APP、淘宝网、京东网等查询，

暂未查询到前述案件有股份拍卖信息或其他被执行信息。 

 

三、补充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光辉、宋安芳目前债务情况，结合其

所控制资产及变现情况、负债到期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偿债风险或债务逾期情

形。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光辉、宋安芳目前债务情况 

根据控股股东的说明，目前中创凌兴的债务主要为对外担保，截至本专项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中创凌兴累计担保金额为 53,500 万元，担保余额为 53,500 万

元； 

根据实际控制人的说明，目前王光辉先生、宋安芳女士无直接个人大额债务，

主要系对外担保，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王光辉先生、宋安芳女士累计

担保金额为 15.85 亿元，担保余额为 15.29 亿元，其中 14.01 亿元担保余额逾期，

逾期金额占累计担保金额的比例为 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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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其所控制资产及变现情况、负债到期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偿债风

险或债务逾期情形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尚未向本所律师提供

具体的债务情况、控制资产及变现情况、负债到期情况。 

根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说明，上述债务主要由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因

资金需求对外担保产生，截至目前部分债务存在偿债风险及/或逾期情形。 

 

四、结合前述回复说明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风险 

根据前述回复，截至目前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50,535,84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3.11%，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量为 44,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61%，质押融资金额合计 13,900 万元。若控股股东无法清偿上述融资债务或

未履行前述执行程序中的还款义务，则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可能面临被拍卖或

其他债权实现措施，存在丧失公司控制权的风险。 

同时，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鉴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目前存在金额较大的对外担保债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计划采取包括

引进战略投资人、股份转让等多种方式，降低股票因无法履行债务而被司法拍卖

等风险，因此在实施前述措施的过程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丧失公司控

制权的风险。 

综上，公司存在控制权变更的风险。 

 

问询函问题 9：报告期末，你公司预计负债金额为 6,556.73 万元，主要为计

提诉讼预计负债所致。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诉讼的具体情况，结合诉讼进展及败诉

风险，说明计提的预计负债是否充分准确。请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诉讼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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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30 日，厦门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1 号】，认

定中创环保存在以下违法情形：（1）未按规定在临时报告及定期报告中披露有关

关联交易；（2）2017 年 1 月 18 日披露的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3）2016 年第

一季度报告、半年报和第三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4）2016 年年报存在虚假记

载。据此，厦门证监局对中创环保和相关责任人作出罚款、警告等相应的行政处

罚。 

受前述厦门证监局行政处罚的影响，截止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已有

361 名股民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构成“虚假陈述”为由对中创环保

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要求中创环保赔偿股票投资差额损失。截

至 2024 年 6 月 11 日，涉诉案件总共 361 人，其中已经和解并撤诉结案的 43 人，

未和解但撤诉的 5 人，当前在诉的股民总共 313 人。 

第一批代表人诉讼原告 211 人，第二批代表人诉讼原告 46 人（合计 257 人），

原告沈国民、庄文琼、孙月芳、施展经其他 253 名原告共同推选为拟任代表人，

申请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或称“厦门中院”“一审

法院”）审查后于 2022 年 4 月 9 日立案，案号（2022）闽 02 民初 1007 号。因审

理需要，将该案并入（2023）闽 02 民初 185 号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代表人诉讼）

一案并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有 56 名原告未参与代表人诉讼，厦门中

院审查后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立案，案号（2022）闽 02 民初 831 号，因审理需

要，将该案并入（2023）闽 02 民初 186 号证券虚假陈述纠纷（非代表人诉讼）

一案进行了审理。 

2023 年 8 月 17 日，厦门中院作出（2023）闽 02 民初 185 号和（2023）闽

02 民初 186 号民事判决书（非代表人诉讼），一审共判决中创环保赔偿 313 名投

资者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共计约 6,545.38 万元。 

中创环保不服上述两案一审判决，已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或称“福

建高院”“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福建高院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2023 年

11 月 30 日作出受理案件通知书，二审案号分别为（2023）闽民终 1431 号（代表

人诉讼）、（2023）闽民终 1475 号（非代表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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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诉讼进展及败诉风险，计提的预计负债是否充分准确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中创环保的二审程序尚在进行中，判决结果

存在不确定性：二审法院有可能在一审判决金额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调整，也存

在维持一审法院原判的可能性。 

若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则中创环保应当就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两案承担合

计人民币 65,453,762.57 元的赔偿款项。根据公司及会计师的说明并基于本所律

师非财务专业人士的审慎判断，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按照一审判决金额共计提预计

负债 6,545.38 万元，计提的预计负债金额充分且准确。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壹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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